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羅簡字第140號

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家祝  

訴訟代理人  林俊廷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張哲源（原名張春來）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張春庭  

            張春豐  

            林逸晨（即張美惠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純萍（即張美惠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

年1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間就被繼承人張李寶桂所

遺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遺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年十二

日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於一百一十三年三年十四日

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被告張春庭應將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不動產，於登記日期一

百一十三年三年十四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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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二十分之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

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

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

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

明文。本件原起訴之被告張美惠於本件訴訟繫屬後死亡，嗣

經原告聲明由其繼承人即被告林鴻欽、林逸晨、林純萍承受

訴訟（見本院卷第299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惟

因被告林鴻欽嗣拋棄對於張美惠之繼承權，原告遂撤回對被

告林鴻欽之起訴（見本院卷第367頁），故被告林鴻欽現已

非本案之被告，亦附此指明。　

二、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第169條第1項及第170條

至前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第168條

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

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

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侯金

英，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張家祝，並經張家祝具狀聲明承

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59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者。」「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

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係以「張

＊＊」為被告，聲明請求：㈠被告間就附表編號1、2所示之

不動產於民國112年11月9日繼承原因發生後（暫定）所為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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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分割協議之之債權行為，及於113年3月14日所為分割繼承

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被告張＊＊就附表編號1、2

所示之不動產於113年3月14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向宜蘭縣羅

東地政事務所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應予塗銷（見本院卷第11

頁）。嗣原告特定其所欲提告之被告即為張哲源、張春庭、

張春豐及張美惠，並更正其前述聲明為：㈠被告張哲源、張

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就被繼承人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所示

之遺產，於113年3月12日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之債權行為，

及於113年3月14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

銷。㈡如主文第2項所示（見本院卷第93、159、299、367-3

69頁）。核原告前揭所為，就被告之部分僅就其原起訴時所

列之被告「張＊＊」予以特定，並未涉及當事人之變更或追

加，揆諸前開說明，應無不許之理，而原告就聲明內容之部

分，則本諸同一撤銷請求權，擴張所欲撤銷之遺產分割協議

有關遺產範圍之主張（追加主張附表編號3之部分），核其

所為追加仍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揆諸前開說明，應屬

合法。

四、本件被告張春庭、張春豐、林逸晨、林純萍經合法通知，未

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

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准原告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張哲源（原名張春來）前積欠原告款項未清

償，經原告執行無著後取得債權憑證。又訴外人張李寶桂為

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之母親及林逸晨、林純萍

之祖母，於112年11月9日死亡後，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

被告等為全體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詎張哲源為免遭追

償，竟與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於113年3月12日作成遺產

分割協議，約由張春庭1人分得張李寶桂如附表所示之遺

產，並於113年3月14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完畢，相較張哲源

本於應繼分所能取得之遺產，前揭遺產分割協議顯使張哲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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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財產減少，而有害於原告之債權。為此，爰依民法第24

4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

豐及張美惠間就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所為分割協

議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

第4項之規定，聲請法院命張春庭將如附表編號1、2所示遺

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並聲明：如前述變更後訴之聲

明。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張哲源則以：本件原告先前係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0

年度司票字第13648號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對伊為

強制執行，並因執行無果而取得債權憑證，惟原告該執行案

件所主張之本票債權，該發票日為94年2月2日、面額為新臺

幣（下同）50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並非伊所簽發，

對此伊業已對原告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是原告本

件據已提起訴訟所主張對伊之債權並不存在，原告應不得撤

銷被告間之遺產分割協議及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且本案

亦應待另案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審理完畢再行審理，又

被告等當初係因家中父母生前都由張春庭照顧，才都說好遺

產就都給張春庭繼承，並非因為逃避債務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張春庭則以：伊等之父母生前係由伊照顧，且父母親先

前就有說其等死亡後房屋及土地應由伊繼承，被告等方於母

親死亡後如此辦理，不應予以撤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張春豐、林逸晨、林純萍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

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

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

第1項、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是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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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撤銷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者，祇須債務人所為之法

律行為有害於債權人，且該法律行為係以財產權為目的，至

於債務人之法律行為除有特別規定外，無論為債權行為抑為

物權行為，均非所問，而此之所謂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

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

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323號判例、8

1年度台上字第20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繼承權固為具有

人格法益之一身專屬權利，惟於繼承人未拋棄繼承，而本於

繼承與其他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時，該公同共有

權已失其人格法益性質，而為財產上之權利。從而，繼承人

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

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

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係無償行為，若害及債

權人之債權實現，債權人應得提起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

訴訟（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

案第6、7號審查意見參照）。蓋繼承之拋棄溯及於繼承開始

時發生效力，繼承人形同自始未取得被繼承人遺產，而遺產

分割協議則係繼承人取得遺產後，本於公同共有人之身分，

對遺產所為處分行為，雖處分標的為蘊含人格屬性之遺產，

惟其本質上仍屬財產之處分行為，故若遺產分割行為侵害債

權人之債權，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之規定主張撤銷該

遺產分割協議之行為。

(二)原告對被告張哲源存有債權，而被告張哲源之財產不足清償

債務：

　　查原告主張被告張哲源對其負有債務，經向法院聲請強制執

行，因被告張哲源無財產可供執行致未能執行，經法院發給

債權憑證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債權憑證、

系爭本票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3-21頁），而被告張哲源

固辯稱系爭本票非為其所簽發，其並無前揭債權憑證及系爭

本票所表彰之債務等語，惟本件原告除主張對被告張哲源存

有系爭本票債權以外，另有提出原告先前借款予被告張哲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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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貸款契約書1份、另張面額為20萬元之本票1紙及臺灣板橋

（現新北）地方法院債權憑證（見本院卷第233-252頁），

據此主張對被告張哲源存有另筆借款返還請求權及本票債

權，及另提出被告張哲源申辦信用卡之申請書及信用卡帳

單、交易明細等（見本院卷第389-416頁），據此主張對被

告張哲源存有信用卡消費款債權，而被告張哲源亦自陳先前

確有向原告借款而尚未完全清償完畢（見本院卷第228

頁），據此，本件無論原告所主張對被告張哲源所存系爭本

票債權是否存在，依被告張哲源前述自認內容，已勘認原告

確為被告張哲源之債權人無訛，又自原告所提前揭債權憑

證，亦堪信被告張哲源確無其他責任財產可供執行，應屬無

訛。

(三)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間就附表編號1、2所

示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及本於該協議所為登記之物權行

為，屬無償行為：

　　又查原告主張被告等之被繼承人張李寶桂前於112年11月9日

死亡，死後留有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被告張哲源、

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等（下稱張哲源等4人）為其全體

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張哲源等4人並於113年3月12日作

成遺產分割協議（下稱系爭遺產分割協議），約由張春庭1

人分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並於

113年3月14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就系爭遺產辦理分割繼承

登記完畢，此有系爭遺產之公務用謄本、第二類登記謄本、

異動清冊、異動索引、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3年10月22

日羅地資字第1130010644號函暨所附該所113年羅登字第310

10號登記案件影本、遺產分割協議書、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

產稅免稅證明書、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列印資料等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37-79、183、381-388頁），而被告張哲

源、張春庭對原告所主張上情並未予爭執，而被告張春豐、

林逸晨、林純萍等就原告上開所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

受合法通知，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提出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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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對原告

前揭主張之事實亦已生自認之效力，堪認原告前揭主張為真

實。是以，被告張哲源於張李寶桂死亡後，並未聲明拋棄繼

承，依法即與張李寶桂之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系爭遺產，則

被告張哲源嗣後與其他繼承人以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分割遺

產方式，將系爭遺產分歸被告張春庭1人所有，依被告張哲

源之應繼分，顯有處分其因繼承取得之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

權利，將之無償讓與被告張春庭之情事，被告張哲源、張春

庭雖辯稱其等4人此舉係因張李寶桂生前係由被告張春庭照

顧而為，惟此僅說明張哲源等4人為前述系爭遺產分割協議

之主觀動機而已，無法改變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係屬被告張哲

源處分其因繼承取得之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權利，將之無償

讓與被告張春庭之情事，準此，原告主張張哲源等4人所為

系爭遺產分割協議及本於該協議所為登記之物權行為，屬無

償行為，亦應屬實在。

(四)綜前所述，被告張哲源對原告積欠有債務未清償，且其名下

並無其他責任財產可供清償，於此情形下，其卻與其他繼承

人就張李寶桂之系爭遺產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行為，嗣並

完成分割繼承之登記，由被告張春庭1人取得系爭遺產，致

原告未能自被告張哲源因繼承所得之財產中取償，上揭行為

已害及原告之債權實現。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244

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撤銷張哲源等4人間就張李寶桂之系爭

遺產所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就系爭遺產所為分割

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定，請求

被告張春庭將系爭遺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自屬有

據。

(五)至原告雖主張張李寶桂死亡時除留有系爭遺產以外，尚遺有

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財產，亦為其遺產，並經張哲源等4人於

於113年3月12日作成遺產分割協議分由被告張春庭1人取得

等語，惟本件經核對卷內遺產分割協議書（見本院卷第47-4

9、317-318頁），僅能見張哲源等4人於113年3月12日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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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做成分割協議，卷內宜蘭縣羅東

地政事務所113年羅登字第31010號分割繼承登記資料（見本

院卷第37-79頁）亦僅能見張哲源等4人於113年3月14日有就

該遺產進行分割繼承登記，而均未包含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

遺產，是本件目前並無證據顯示張哲源等4人間所為系爭遺

產分割協議，有就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財產進行遺產分割，

從而，原告將附表編號3所示財產亦列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

之標的而請求一併撤銷（回復為公同共有），其此部分請求

應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又被告張哲源雖辯稱原告據以提起本訴所主張系爭本票之債

權並不存在，並據此請求本院於另案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案

件終結前應停止本件訴訟云云，惟本院依前述證據資料即已

得為本件之判斷，本件自無庸停止訴訟程序另待他案之審

結，亦附此指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

銷張哲源等4人間就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

產於113年3月12日所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就如

附表編號1、2所示遺產於113年3月14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

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張春庭塗銷如附表編號1、2所示遺產

於113年3月14日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

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羅東簡易庭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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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附表：

編號 財產

1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土地重測前為宜蘭縣○○鄉○

○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1

2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土地重測前為宜蘭縣○○鄉○

○段000○號建物）權利範圍1/1

3 中華郵政蘇澳馬賽郵局存款、蘇澳區漁會存款、宜蘭縣冬山鄉農

會信用部、元大商業銀行苓雅分行之存款共40,6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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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羅簡字第140號
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家祝  
訴訟代理人  林俊廷  


被      告  張哲源（原名張春來）




            張春庭  
            張春豐  
            林逸晨（即張美惠之承受訴訟人）


            林純萍（即張美惠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間就被繼承人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遺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年十二日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於一百一十三年三年十四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被告張春庭應將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不動產，於登記日期一百一十三年三年十四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二十分之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起訴之被告張美惠於本件訴訟繫屬後死亡，嗣經原告聲明由其繼承人即被告林鴻欽、林逸晨、林純萍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99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惟因被告林鴻欽嗣拋棄對於張美惠之繼承權，原告遂撤回對被告林鴻欽之起訴（見本院卷第367頁），故被告林鴻欽現已非本案之被告，亦附此指明。　
二、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第169條第1項及第170條至前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侯金英，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張家祝，並經張家祝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59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係以「張＊＊」為被告，聲明請求：㈠被告間就附表編號1、2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112年11月9日繼承原因發生後（暫定）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之債權行為，及於113年3月14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被告張＊＊就附表編號1、2所示之不動產於113年3月14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向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應予塗銷（見本院卷第11頁）。嗣原告特定其所欲提告之被告即為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並更正其前述聲明為：㈠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就被繼承人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於113年3月12日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之債權行為，及於113年3月14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如主文第2項所示（見本院卷第93、159、299、367-369頁）。核原告前揭所為，就被告之部分僅就其原起訴時所列之被告「張＊＊」予以特定，並未涉及當事人之變更或追加，揆諸前開說明，應無不許之理，而原告就聲明內容之部分，則本諸同一撤銷請求權，擴張所欲撤銷之遺產分割協議有關遺產範圍之主張（追加主張附表編號3之部分），核其所為追加仍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揆諸前開說明，應屬合法。
四、本件被告張春庭、張春豐、林逸晨、林純萍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張哲源（原名張春來）前積欠原告款項未清償，經原告執行無著後取得債權憑證。又訴外人張李寶桂為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之母親及林逸晨、林純萍之祖母，於112年11月9日死亡後，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被告等為全體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詎張哲源為免遭追償，竟與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於113年3月12日作成遺產分割協議，約由張春庭1人分得張李寶桂如附表所示之遺產，並於113年3月14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完畢，相較張哲源本於應繼分所能取得之遺產，前揭遺產分割協議顯使張哲源整體財產減少，而有害於原告之債權。為此，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間就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所為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定，聲請法院命張春庭將如附表編號1、2所示遺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並聲明：如前述變更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張哲源則以：本件原告先前係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0年度司票字第13648號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對伊為強制執行，並因執行無果而取得債權憑證，惟原告該執行案件所主張之本票債權，該發票日為94年2月2日、面額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並非伊所簽發，對此伊業已對原告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是原告本件據已提起訴訟所主張對伊之債權並不存在，原告應不得撤銷被告間之遺產分割協議及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且本案亦應待另案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審理完畢再行審理，又被告等當初係因家中父母生前都由張春庭照顧，才都說好遺產就都給張春庭繼承，並非因為逃避債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張春庭則以：伊等之父母生前係由伊照顧，且父母親先前就有說其等死亡後房屋及土地應由伊繼承，被告等方於母親死亡後如此辦理，不應予以撤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張春豐、林逸晨、林純萍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是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撤銷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者，祇須債務人所為之法律行為有害於債權人，且該法律行為係以財產權為目的，至於債務人之法律行為除有特別規定外，無論為債權行為抑為物權行為，均非所問，而此之所謂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323號判例、81年度台上字第20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繼承權固為具有人格法益之一身專屬權利，惟於繼承人未拋棄繼承，而本於繼承與其他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時，該公同共有權已失其人格法益性質，而為財產上之權利。從而，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係無償行為，若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實現，債權人應得提起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訴訟（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6、7號審查意見參照）。蓋繼承之拋棄溯及於繼承開始時發生效力，繼承人形同自始未取得被繼承人遺產，而遺產分割協議則係繼承人取得遺產後，本於公同共有人之身分，對遺產所為處分行為，雖處分標的為蘊含人格屬性之遺產，惟其本質上仍屬財產之處分行為，故若遺產分割行為侵害債權人之債權，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之規定主張撤銷該遺產分割協議之行為。
(二)原告對被告張哲源存有債權，而被告張哲源之財產不足清償債務：
　　查原告主張被告張哲源對其負有債務，經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因被告張哲源無財產可供執行致未能執行，經法院發給債權憑證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債權憑證、系爭本票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3-21頁），而被告張哲源固辯稱系爭本票非為其所簽發，其並無前揭債權憑證及系爭本票所表彰之債務等語，惟本件原告除主張對被告張哲源存有系爭本票債權以外，另有提出原告先前借款予被告張哲源之貸款契約書1份、另張面額為20萬元之本票1紙及臺灣板橋（現新北）地方法院債權憑證（見本院卷第233-252頁），據此主張對被告張哲源存有另筆借款返還請求權及本票債權，及另提出被告張哲源申辦信用卡之申請書及信用卡帳單、交易明細等（見本院卷第389-416頁），據此主張對被告張哲源存有信用卡消費款債權，而被告張哲源亦自陳先前確有向原告借款而尚未完全清償完畢（見本院卷第228頁），據此，本件無論原告所主張對被告張哲源所存系爭本票債權是否存在，依被告張哲源前述自認內容，已勘認原告確為被告張哲源之債權人無訛，又自原告所提前揭債權憑證，亦堪信被告張哲源確無其他責任財產可供執行，應屬無訛。
(三)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間就附表編號1、2所示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及本於該協議所為登記之物權行為，屬無償行為：
　　又查原告主張被告等之被繼承人張李寶桂前於112年11月9日死亡，死後留有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等（下稱張哲源等4人）為其全體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張哲源等4人並於113年3月12日作成遺產分割協議（下稱系爭遺產分割協議），約由張春庭1人分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並於113年3月14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就系爭遺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完畢，此有系爭遺產之公務用謄本、第二類登記謄本、異動清冊、異動索引、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3年10月22日羅地資字第1130010644號函暨所附該所113年羅登字第31010號登記案件影本、遺產分割協議書、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列印資料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79、183、381-388頁），而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對原告所主張上情並未予爭執，而被告張春豐、林逸晨、林純萍等就原告上開所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對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亦已生自認之效力，堪認原告前揭主張為真實。是以，被告張哲源於張李寶桂死亡後，並未聲明拋棄繼承，依法即與張李寶桂之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系爭遺產，則被告張哲源嗣後與其他繼承人以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分割遺產方式，將系爭遺產分歸被告張春庭1人所有，依被告張哲源之應繼分，顯有處分其因繼承取得之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權利，將之無償讓與被告張春庭之情事，被告張哲源、張春庭雖辯稱其等4人此舉係因張李寶桂生前係由被告張春庭照顧而為，惟此僅說明張哲源等4人為前述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主觀動機而已，無法改變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係屬被告張哲源處分其因繼承取得之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權利，將之無償讓與被告張春庭之情事，準此，原告主張張哲源等4人所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及本於該協議所為登記之物權行為，屬無償行為，亦應屬實在。
(四)綜前所述，被告張哲源對原告積欠有債務未清償，且其名下並無其他責任財產可供清償，於此情形下，其卻與其他繼承人就張李寶桂之系爭遺產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行為，嗣並完成分割繼承之登記，由被告張春庭1人取得系爭遺產，致原告未能自被告張哲源因繼承所得之財產中取償，上揭行為已害及原告之債權實現。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撤銷張哲源等4人間就張李寶桂之系爭遺產所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就系爭遺產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張春庭將系爭遺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自屬有據。
(五)至原告雖主張張李寶桂死亡時除留有系爭遺產以外，尚遺有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財產，亦為其遺產，並經張哲源等4人於於113年3月12日作成遺產分割協議分由被告張春庭1人取得等語，惟本件經核對卷內遺產分割協議書（見本院卷第47-49、317-318頁），僅能見張哲源等4人於113年3月12日有就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做成分割協議，卷內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3年羅登字第31010號分割繼承登記資料（見本院卷第37-79頁）亦僅能見張哲源等4人於113年3月14日有就該遺產進行分割繼承登記，而均未包含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遺產，是本件目前並無證據顯示張哲源等4人間所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有就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財產進行遺產分割，從而，原告將附表編號3所示財產亦列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標的而請求一併撤銷（回復為公同共有），其此部分請求應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又被告張哲源雖辯稱原告據以提起本訴所主張系爭本票之債權並不存在，並據此請求本院於另案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案件終結前應停止本件訴訟云云，惟本院依前述證據資料即已得為本件之判斷，本件自無庸停止訴訟程序另待他案之審結，亦附此指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張哲源等4人間就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於113年3月12日所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就如附表編號1、2所示遺產於113年3月14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張春庭塗銷如附表編號1、2所示遺產於113年3月14日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羅東簡易庭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附表：
		編號

		財產



		1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土地重測前為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1



		2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土地重測前為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權利範圍1/1



		3

		中華郵政蘇澳馬賽郵局存款、蘇澳區漁會存款、宜蘭縣冬山鄉農會信用部、元大商業銀行苓雅分行之存款共40,618元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羅簡字第140號

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家祝  

訴訟代理人  林俊廷  



被      告  張哲源（原名張春來）





            張春庭  

            張春豐  

            林逸晨（即張美惠之承受訴訟人）



            林純萍（即張美惠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

年1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間就被繼承人張李寶桂所

遺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遺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年十二

日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於一百一十三年三年十四日

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被告張春庭應將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不動產，於登記日期一

百一十三年三年十四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二十分之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

    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

    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

    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

    明文。本件原起訴之被告張美惠於本件訴訟繫屬後死亡，嗣

    經原告聲明由其繼承人即被告林鴻欽、林逸晨、林純萍承受

    訴訟（見本院卷第299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惟

    因被告林鴻欽嗣拋棄對於張美惠之繼承權，原告遂撤回對被

    告林鴻欽之起訴（見本院卷第367頁），故被告林鴻欽現已

    非本案之被告，亦附此指明。　

二、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第169條第1項及第170條

    至前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第168條

    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

    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

    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侯金英

    ，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張家祝，並經張家祝具狀聲明承受

    訴訟(見本院卷第359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

    。」「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

    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係以「張＊＊

    」為被告，聲明請求：㈠被告間就附表編號1、2所示之不動

    產於民國112年11月9日繼承原因發生後（暫定）所為遺產分

    割協議之之債權行為，及於113年3月14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

    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被告張＊＊就附表編號1、2所示之

    不動產於113年3月14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向宜蘭縣羅東地政

    事務所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應予塗銷（見本院卷第11頁）。

    嗣原告特定其所欲提告之被告即為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

    及張美惠，並更正其前述聲明為：㈠被告張哲源、張春庭、

    張春豐及張美惠就被繼承人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所示之遺產

    ，於113年3月12日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之債權行為，及於11

    3年3月14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如

    主文第2項所示（見本院卷第93、159、299、367-369頁）。

    核原告前揭所為，就被告之部分僅就其原起訴時所列之被告

    「張＊＊」予以特定，並未涉及當事人之變更或追加，揆諸前

    開說明，應無不許之理，而原告就聲明內容之部分，則本諸

    同一撤銷請求權，擴張所欲撤銷之遺產分割協議有關遺產範

    圍之主張（追加主張附表編號3之部分），核其所為追加仍

    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揆諸前開說明，應屬合法。

四、本件被告張春庭、張春豐、林逸晨、林純萍經合法通知，未

    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

    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准原告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張哲源（原名張春來）前積欠原告款項未清

    償，經原告執行無著後取得債權憑證。又訴外人張李寶桂為

    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之母親及林逸晨、林純萍

    之祖母，於112年11月9日死亡後，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

    被告等為全體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詎張哲源為免遭追償

    ，竟與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於113年3月12日作成遺產分

    割協議，約由張春庭1人分得張李寶桂如附表所示之遺產，

    並於113年3月14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完畢，相較張哲源本於

    應繼分所能取得之遺產，前揭遺產分割協議顯使張哲源整體

    財產減少，而有害於原告之債權。為此，爰依民法第244條

    第1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

    及張美惠間就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所為分割協議

    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

    項之規定，聲請法院命張春庭將如附表編號1、2所示遺產之

    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並聲明：如前述變更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張哲源則以：本件原告先前係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0

    年度司票字第13648號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對伊為

    強制執行，並因執行無果而取得債權憑證，惟原告該執行案

    件所主張之本票債權，該發票日為94年2月2日、面額為新臺

    幣（下同）50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並非伊所簽發，

    對此伊業已對原告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是原告本

    件據已提起訴訟所主張對伊之債權並不存在，原告應不得撤

    銷被告間之遺產分割協議及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且本案

    亦應待另案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審理完畢再行審理，又

    被告等當初係因家中父母生前都由張春庭照顧，才都說好遺

    產就都給張春庭繼承，並非因為逃避債務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張春庭則以：伊等之父母生前係由伊照顧，且父母親先

    前就有說其等死亡後房屋及土地應由伊繼承，被告等方於母

    親死亡後如此辦理，不應予以撤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張春豐、林逸晨、林純萍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

    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

    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

    第1項、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是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

    規定，撤銷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者，祇須債務人所為之法

    律行為有害於債權人，且該法律行為係以財產權為目的，至

    於債務人之法律行為除有特別規定外，無論為債權行為抑為

    物權行為，均非所問，而此之所謂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

    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

    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323號判例、8

    1年度台上字第20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繼承權固為具有

    人格法益之一身專屬權利，惟於繼承人未拋棄繼承，而本於

    繼承與其他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時，該公同共有

    權已失其人格法益性質，而為財產上之權利。從而，繼承人

    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

    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

    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係無償行為，若害及債

    權人之債權實現，債權人應得提起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

    訴訟（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

    案第6、7號審查意見參照）。蓋繼承之拋棄溯及於繼承開始

    時發生效力，繼承人形同自始未取得被繼承人遺產，而遺產

    分割協議則係繼承人取得遺產後，本於公同共有人之身分，

    對遺產所為處分行為，雖處分標的為蘊含人格屬性之遺產，

    惟其本質上仍屬財產之處分行為，故若遺產分割行為侵害債

    權人之債權，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之規定主張撤銷該

    遺產分割協議之行為。

(二)原告對被告張哲源存有債權，而被告張哲源之財產不足清償

    債務：

　　查原告主張被告張哲源對其負有債務，經向法院聲請強制執

    行，因被告張哲源無財產可供執行致未能執行，經法院發給

    債權憑證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債權憑證、

    系爭本票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3-21頁），而被告張哲源

    固辯稱系爭本票非為其所簽發，其並無前揭債權憑證及系爭

    本票所表彰之債務等語，惟本件原告除主張對被告張哲源存

    有系爭本票債權以外，另有提出原告先前借款予被告張哲源

    之貸款契約書1份、另張面額為20萬元之本票1紙及臺灣板橋

    （現新北）地方法院債權憑證（見本院卷第233-252頁），

    據此主張對被告張哲源存有另筆借款返還請求權及本票債權

    ，及另提出被告張哲源申辦信用卡之申請書及信用卡帳單、

    交易明細等（見本院卷第389-416頁），據此主張對被告張

    哲源存有信用卡消費款債權，而被告張哲源亦自陳先前確有

    向原告借款而尚未完全清償完畢（見本院卷第228頁），據

    此，本件無論原告所主張對被告張哲源所存系爭本票債權是

    否存在，依被告張哲源前述自認內容，已勘認原告確為被告

    張哲源之債權人無訛，又自原告所提前揭債權憑證，亦堪信

    被告張哲源確無其他責任財產可供執行，應屬無訛。

(三)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間就附表編號1、2所

    示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及本於該協議所為登記之物權行為

    ，屬無償行為：

　　又查原告主張被告等之被繼承人張李寶桂前於112年11月9日

    死亡，死後留有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被告張哲源、

    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等（下稱張哲源等4人）為其全體

    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張哲源等4人並於113年3月12日作

    成遺產分割協議（下稱系爭遺產分割協議），約由張春庭1

    人分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並於

    113年3月14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就系爭遺產辦理分割繼承

    登記完畢，此有系爭遺產之公務用謄本、第二類登記謄本、

    異動清冊、異動索引、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3年10月22

    日羅地資字第1130010644號函暨所附該所113年羅登字第310

    10號登記案件影本、遺產分割協議書、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

    產稅免稅證明書、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列印資料等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37-79、183、381-388頁），而被告張哲源

    、張春庭對原告所主張上情並未予爭執，而被告張春豐、林

    逸晨、林純萍等就原告上開所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

    合法通知，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提出書狀爭

    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對原告前

    揭主張之事實亦已生自認之效力，堪認原告前揭主張為真實

    。是以，被告張哲源於張李寶桂死亡後，並未聲明拋棄繼承

    ，依法即與張李寶桂之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系爭遺產，則被

    告張哲源嗣後與其他繼承人以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分割遺產

    方式，將系爭遺產分歸被告張春庭1人所有，依被告張哲源

    之應繼分，顯有處分其因繼承取得之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權

    利，將之無償讓與被告張春庭之情事，被告張哲源、張春庭

    雖辯稱其等4人此舉係因張李寶桂生前係由被告張春庭照顧

    而為，惟此僅說明張哲源等4人為前述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

    主觀動機而已，無法改變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係屬被告張哲源

    處分其因繼承取得之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權利，將之無償讓

    與被告張春庭之情事，準此，原告主張張哲源等4人所為系

    爭遺產分割協議及本於該協議所為登記之物權行為，屬無償

    行為，亦應屬實在。

(四)綜前所述，被告張哲源對原告積欠有債務未清償，且其名下

    並無其他責任財產可供清償，於此情形下，其卻與其他繼承

    人就張李寶桂之系爭遺產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行為，嗣並

    完成分割繼承之登記，由被告張春庭1人取得系爭遺產，致

    原告未能自被告張哲源因繼承所得之財產中取償，上揭行為

    已害及原告之債權實現。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244

    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撤銷張哲源等4人間就張李寶桂之系爭

    遺產所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就系爭遺產所為分割

    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定，請求

    被告張春庭將系爭遺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自屬有據

    。

(五)至原告雖主張張李寶桂死亡時除留有系爭遺產以外，尚遺有

    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財產，亦為其遺產，並經張哲源等4人於

    於113年3月12日作成遺產分割協議分由被告張春庭1人取得

    等語，惟本件經核對卷內遺產分割協議書（見本院卷第47-4

    9、317-318頁），僅能見張哲源等4人於113年3月12日有就

    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做成分割協議，卷內宜蘭縣羅東

    地政事務所113年羅登字第31010號分割繼承登記資料（見本

    院卷第37-79頁）亦僅能見張哲源等4人於113年3月14日有就

    該遺產進行分割繼承登記，而均未包含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

    遺產，是本件目前並無證據顯示張哲源等4人間所為系爭遺

    產分割協議，有就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財產進行遺產分割，

    從而，原告將附表編號3所示財產亦列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

    之標的而請求一併撤銷（回復為公同共有），其此部分請求

    應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又被告張哲源雖辯稱原告據以提起本訴所主張系爭本票之債

    權並不存在，並據此請求本院於另案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案

    件終結前應停止本件訴訟云云，惟本院依前述證據資料即已

    得為本件之判斷，本件自無庸停止訴訟程序另待他案之審結

    ，亦附此指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

    銷張哲源等4人間就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

    產於113年3月12日所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就如

    附表編號1、2所示遺產於113年3月14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

    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張春庭塗銷如附表編號1、2所示遺產

    於113年3月14日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爰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羅東簡易庭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

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附表：

編號 財產 1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土地重測前為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1 2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土地重測前為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權利範圍1/1 3 中華郵政蘇澳馬賽郵局存款、蘇澳區漁會存款、宜蘭縣冬山鄉農會信用部、元大商業銀行苓雅分行之存款共40,618元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羅簡字第140號
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家祝  
訴訟代理人  林俊廷  


被      告  張哲源（原名張春來）




            張春庭  
            張春豐  
            林逸晨（即張美惠之承受訴訟人）


            林純萍（即張美惠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間就被繼承人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遺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年十二日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於一百一十三年三年十四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被告張春庭應將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不動產，於登記日期一百一十三年三年十四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二十分之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起訴之被告張美惠於本件訴訟繫屬後死亡，嗣經原告聲明由其繼承人即被告林鴻欽、林逸晨、林純萍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99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惟因被告林鴻欽嗣拋棄對於張美惠之繼承權，原告遂撤回對被告林鴻欽之起訴（見本院卷第367頁），故被告林鴻欽現已非本案之被告，亦附此指明。　
二、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第169條第1項及第170條至前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侯金英，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張家祝，並經張家祝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59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係以「張＊＊」為被告，聲明請求：㈠被告間就附表編號1、2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112年11月9日繼承原因發生後（暫定）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之債權行為，及於113年3月14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被告張＊＊就附表編號1、2所示之不動產於113年3月14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向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應予塗銷（見本院卷第11頁）。嗣原告特定其所欲提告之被告即為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並更正其前述聲明為：㈠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就被繼承人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於113年3月12日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之債權行為，及於113年3月14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如主文第2項所示（見本院卷第93、159、299、367-369頁）。核原告前揭所為，就被告之部分僅就其原起訴時所列之被告「張＊＊」予以特定，並未涉及當事人之變更或追加，揆諸前開說明，應無不許之理，而原告就聲明內容之部分，則本諸同一撤銷請求權，擴張所欲撤銷之遺產分割協議有關遺產範圍之主張（追加主張附表編號3之部分），核其所為追加仍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揆諸前開說明，應屬合法。
四、本件被告張春庭、張春豐、林逸晨、林純萍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張哲源（原名張春來）前積欠原告款項未清償，經原告執行無著後取得債權憑證。又訴外人張李寶桂為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之母親及林逸晨、林純萍之祖母，於112年11月9日死亡後，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被告等為全體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詎張哲源為免遭追償，竟與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於113年3月12日作成遺產分割協議，約由張春庭1人分得張李寶桂如附表所示之遺產，並於113年3月14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完畢，相較張哲源本於應繼分所能取得之遺產，前揭遺產分割協議顯使張哲源整體財產減少，而有害於原告之債權。為此，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間就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所為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定，聲請法院命張春庭將如附表編號1、2所示遺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並聲明：如前述變更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張哲源則以：本件原告先前係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0年度司票字第13648號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對伊為強制執行，並因執行無果而取得債權憑證，惟原告該執行案件所主張之本票債權，該發票日為94年2月2日、面額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並非伊所簽發，對此伊業已對原告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是原告本件據已提起訴訟所主張對伊之債權並不存在，原告應不得撤銷被告間之遺產分割協議及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且本案亦應待另案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審理完畢再行審理，又被告等當初係因家中父母生前都由張春庭照顧，才都說好遺產就都給張春庭繼承，並非因為逃避債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張春庭則以：伊等之父母生前係由伊照顧，且父母親先前就有說其等死亡後房屋及土地應由伊繼承，被告等方於母親死亡後如此辦理，不應予以撤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張春豐、林逸晨、林純萍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是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撤銷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者，祇須債務人所為之法律行為有害於債權人，且該法律行為係以財產權為目的，至於債務人之法律行為除有特別規定外，無論為債權行為抑為物權行為，均非所問，而此之所謂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323號判例、81年度台上字第20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繼承權固為具有人格法益之一身專屬權利，惟於繼承人未拋棄繼承，而本於繼承與其他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時，該公同共有權已失其人格法益性質，而為財產上之權利。從而，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係無償行為，若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實現，債權人應得提起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訴訟（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6、7號審查意見參照）。蓋繼承之拋棄溯及於繼承開始時發生效力，繼承人形同自始未取得被繼承人遺產，而遺產分割協議則係繼承人取得遺產後，本於公同共有人之身分，對遺產所為處分行為，雖處分標的為蘊含人格屬性之遺產，惟其本質上仍屬財產之處分行為，故若遺產分割行為侵害債權人之債權，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之規定主張撤銷該遺產分割協議之行為。
(二)原告對被告張哲源存有債權，而被告張哲源之財產不足清償債務：
　　查原告主張被告張哲源對其負有債務，經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因被告張哲源無財產可供執行致未能執行，經法院發給債權憑證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債權憑證、系爭本票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3-21頁），而被告張哲源固辯稱系爭本票非為其所簽發，其並無前揭債權憑證及系爭本票所表彰之債務等語，惟本件原告除主張對被告張哲源存有系爭本票債權以外，另有提出原告先前借款予被告張哲源之貸款契約書1份、另張面額為20萬元之本票1紙及臺灣板橋（現新北）地方法院債權憑證（見本院卷第233-252頁），據此主張對被告張哲源存有另筆借款返還請求權及本票債權，及另提出被告張哲源申辦信用卡之申請書及信用卡帳單、交易明細等（見本院卷第389-416頁），據此主張對被告張哲源存有信用卡消費款債權，而被告張哲源亦自陳先前確有向原告借款而尚未完全清償完畢（見本院卷第228頁），據此，本件無論原告所主張對被告張哲源所存系爭本票債權是否存在，依被告張哲源前述自認內容，已勘認原告確為被告張哲源之債權人無訛，又自原告所提前揭債權憑證，亦堪信被告張哲源確無其他責任財產可供執行，應屬無訛。
(三)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間就附表編號1、2所示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及本於該協議所為登記之物權行為，屬無償行為：
　　又查原告主張被告等之被繼承人張李寶桂前於112年11月9日死亡，死後留有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等（下稱張哲源等4人）為其全體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張哲源等4人並於113年3月12日作成遺產分割協議（下稱系爭遺產分割協議），約由張春庭1人分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並於113年3月14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就系爭遺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完畢，此有系爭遺產之公務用謄本、第二類登記謄本、異動清冊、異動索引、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3年10月22日羅地資字第1130010644號函暨所附該所113年羅登字第31010號登記案件影本、遺產分割協議書、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列印資料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79、183、381-388頁），而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對原告所主張上情並未予爭執，而被告張春豐、林逸晨、林純萍等就原告上開所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對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亦已生自認之效力，堪認原告前揭主張為真實。是以，被告張哲源於張李寶桂死亡後，並未聲明拋棄繼承，依法即與張李寶桂之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系爭遺產，則被告張哲源嗣後與其他繼承人以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分割遺產方式，將系爭遺產分歸被告張春庭1人所有，依被告張哲源之應繼分，顯有處分其因繼承取得之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權利，將之無償讓與被告張春庭之情事，被告張哲源、張春庭雖辯稱其等4人此舉係因張李寶桂生前係由被告張春庭照顧而為，惟此僅說明張哲源等4人為前述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主觀動機而已，無法改變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係屬被告張哲源處分其因繼承取得之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權利，將之無償讓與被告張春庭之情事，準此，原告主張張哲源等4人所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及本於該協議所為登記之物權行為，屬無償行為，亦應屬實在。
(四)綜前所述，被告張哲源對原告積欠有債務未清償，且其名下並無其他責任財產可供清償，於此情形下，其卻與其他繼承人就張李寶桂之系爭遺產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行為，嗣並完成分割繼承之登記，由被告張春庭1人取得系爭遺產，致原告未能自被告張哲源因繼承所得之財產中取償，上揭行為已害及原告之債權實現。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撤銷張哲源等4人間就張李寶桂之系爭遺產所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就系爭遺產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張春庭將系爭遺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自屬有據。
(五)至原告雖主張張李寶桂死亡時除留有系爭遺產以外，尚遺有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財產，亦為其遺產，並經張哲源等4人於於113年3月12日作成遺產分割協議分由被告張春庭1人取得等語，惟本件經核對卷內遺產分割協議書（見本院卷第47-49、317-318頁），僅能見張哲源等4人於113年3月12日有就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做成分割協議，卷內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3年羅登字第31010號分割繼承登記資料（見本院卷第37-79頁）亦僅能見張哲源等4人於113年3月14日有就該遺產進行分割繼承登記，而均未包含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遺產，是本件目前並無證據顯示張哲源等4人間所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有就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財產進行遺產分割，從而，原告將附表編號3所示財產亦列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標的而請求一併撤銷（回復為公同共有），其此部分請求應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又被告張哲源雖辯稱原告據以提起本訴所主張系爭本票之債權並不存在，並據此請求本院於另案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案件終結前應停止本件訴訟云云，惟本院依前述證據資料即已得為本件之判斷，本件自無庸停止訴訟程序另待他案之審結，亦附此指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張哲源等4人間就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於113年3月12日所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就如附表編號1、2所示遺產於113年3月14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張春庭塗銷如附表編號1、2所示遺產於113年3月14日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羅東簡易庭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附表：
		編號

		財產



		1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土地重測前為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1



		2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土地重測前為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權利範圍1/1



		3

		中華郵政蘇澳馬賽郵局存款、蘇澳區漁會存款、宜蘭縣冬山鄉農會信用部、元大商業銀行苓雅分行之存款共40,618元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羅簡字第140號

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家祝  

訴訟代理人  林俊廷  



被      告  張哲源（原名張春來）





            張春庭  

            張春豐  

            林逸晨（即張美惠之承受訴訟人）



            林純萍（即張美惠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間就被繼承人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遺產，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三年十二日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於一百一十三年三年十四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被告張春庭應將如附表編號一、二所示之不動產，於登記日期一百一十三年三年十四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二十分之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起訴之被告張美惠於本件訴訟繫屬後死亡，嗣經原告聲明由其繼承人即被告林鴻欽、林逸晨、林純萍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299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惟因被告林鴻欽嗣拋棄對於張美惠之繼承權，原告遂撤回對被告林鴻欽之起訴（見本院卷第367頁），故被告林鴻欽現已非本案之被告，亦附此指明。　

二、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第169條第1項及第170條至前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侯金英，嗣於訴訟繫屬中變更為張家祝，並經張家祝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359頁)，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係以「張＊＊」為被告，聲明請求：㈠被告間就附表編號1、2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112年11月9日繼承原因發生後（暫定）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之債權行為，及於113年3月14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被告張＊＊就附表編號1、2所示之不動產於113年3月14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向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應予塗銷（見本院卷第11頁）。嗣原告特定其所欲提告之被告即為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並更正其前述聲明為：㈠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就被繼承人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於113年3月12日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之之債權行為，及於113年3月14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㈡如主文第2項所示（見本院卷第93、159、299、367-369頁）。核原告前揭所為，就被告之部分僅就其原起訴時所列之被告「張＊＊」予以特定，並未涉及當事人之變更或追加，揆諸前開說明，應無不許之理，而原告就聲明內容之部分，則本諸同一撤銷請求權，擴張所欲撤銷之遺產分割協議有關遺產範圍之主張（追加主張附表編號3之部分），核其所為追加仍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揆諸前開說明，應屬合法。

四、本件被告張春庭、張春豐、林逸晨、林純萍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張哲源（原名張春來）前積欠原告款項未清償，經原告執行無著後取得債權憑證。又訴外人張李寶桂為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之母親及林逸晨、林純萍之祖母，於112年11月9日死亡後，遺有如附表所示之遺產，被告等為全體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詎張哲源為免遭追償，竟與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於113年3月12日作成遺產分割協議，約由張春庭1人分得張李寶桂如附表所示之遺產，並於113年3月14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完畢，相較張哲源本於應繼分所能取得之遺產，前揭遺產分割協議顯使張哲源整體財產減少，而有害於原告之債權。為此，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間就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所示之遺產所為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定，聲請法院命張春庭將如附表編號1、2所示遺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並聲明：如前述變更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張哲源則以：本件原告先前係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0年度司票字第13648號裁定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對伊為強制執行，並因執行無果而取得債權憑證，惟原告該執行案件所主張之本票債權，該發票日為94年2月2日、面額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並非伊所簽發，對此伊業已對原告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是原告本件據已提起訴訟所主張對伊之債權並不存在，原告應不得撤銷被告間之遺產分割協議及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且本案亦應待另案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訴訟審理完畢再行審理，又被告等當初係因家中父母生前都由張春庭照顧，才都說好遺產就都給張春庭繼承，並非因為逃避債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張春庭則以：伊等之父母生前係由伊照顧，且父母親先前就有說其等死亡後房屋及土地應由伊繼承，被告等方於母親死亡後如此辦理，不應予以撤銷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張春豐、林逸晨、林純萍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是債權人依民法第244條規定，撤銷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者，祇須債務人所為之法律行為有害於債權人，且該法律行為係以財產權為目的，至於債務人之法律行為除有特別規定外，無論為債權行為抑為物權行為，均非所問，而此之所謂害及債權，乃指債務人之行為，致積極的減少財產，或消極的增加債務，因而使債權不能獲得清償之情形（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323號判例、81年度台上字第20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繼承權固為具有人格法益之一身專屬權利，惟於繼承人未拋棄繼承，而本於繼承與其他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時，該公同共有權已失其人格法益性質，而為財產上之權利。從而，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係無償行為，若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實現，債權人應得提起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訴訟（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6、7號審查意見參照）。蓋繼承之拋棄溯及於繼承開始時發生效力，繼承人形同自始未取得被繼承人遺產，而遺產分割協議則係繼承人取得遺產後，本於公同共有人之身分，對遺產所為處分行為，雖處分標的為蘊含人格屬性之遺產，惟其本質上仍屬財產之處分行為，故若遺產分割行為侵害債權人之債權，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之規定主張撤銷該遺產分割協議之行為。

(二)原告對被告張哲源存有債權，而被告張哲源之財產不足清償債務：

　　查原告主張被告張哲源對其負有債務，經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因被告張哲源無財產可供執行致未能執行，經法院發給債權憑證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債權憑證、系爭本票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3-21頁），而被告張哲源固辯稱系爭本票非為其所簽發，其並無前揭債權憑證及系爭本票所表彰之債務等語，惟本件原告除主張對被告張哲源存有系爭本票債權以外，另有提出原告先前借款予被告張哲源之貸款契約書1份、另張面額為20萬元之本票1紙及臺灣板橋（現新北）地方法院債權憑證（見本院卷第233-252頁），據此主張對被告張哲源存有另筆借款返還請求權及本票債權，及另提出被告張哲源申辦信用卡之申請書及信用卡帳單、交易明細等（見本院卷第389-416頁），據此主張對被告張哲源存有信用卡消費款債權，而被告張哲源亦自陳先前確有向原告借款而尚未完全清償完畢（見本院卷第228頁），據此，本件無論原告所主張對被告張哲源所存系爭本票債權是否存在，依被告張哲源前述自認內容，已勘認原告確為被告張哲源之債權人無訛，又自原告所提前揭債權憑證，亦堪信被告張哲源確無其他責任財產可供執行，應屬無訛。

(三)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間就附表編號1、2所示遺產所為遺產分割協議及本於該協議所為登記之物權行為，屬無償行為：

　　又查原告主張被告等之被繼承人張李寶桂前於112年11月9日死亡，死後留有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張春豐及張美惠等（下稱張哲源等4人）為其全體繼承人，均未拋棄繼承，張哲源等4人並於113年3月12日作成遺產分割協議（下稱系爭遺產分割協議），約由張春庭1人分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下稱系爭遺產），並於113年3月14日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就系爭遺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完畢，此有系爭遺產之公務用謄本、第二類登記謄本、異動清冊、異動索引、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3年10月22日羅地資字第1130010644號函暨所附該所113年羅登字第31010號登記案件影本、遺產分割協議書、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列印資料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79、183、381-388頁），而被告張哲源、張春庭對原告所主張上情並未予爭執，而被告張春豐、林逸晨、林純萍等就原告上開所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對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亦已生自認之效力，堪認原告前揭主張為真實。是以，被告張哲源於張李寶桂死亡後，並未聲明拋棄繼承，依法即與張李寶桂之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系爭遺產，則被告張哲源嗣後與其他繼承人以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分割遺產方式，將系爭遺產分歸被告張春庭1人所有，依被告張哲源之應繼分，顯有處分其因繼承取得之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權利，將之無償讓與被告張春庭之情事，被告張哲源、張春庭雖辯稱其等4人此舉係因張李寶桂生前係由被告張春庭照顧而為，惟此僅說明張哲源等4人為前述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主觀動機而已，無法改變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係屬被告張哲源處分其因繼承取得之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權利，將之無償讓與被告張春庭之情事，準此，原告主張張哲源等4人所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及本於該協議所為登記之物權行為，屬無償行為，亦應屬實在。

(四)綜前所述，被告張哲源對原告積欠有債務未清償，且其名下並無其他責任財產可供清償，於此情形下，其卻與其他繼承人就張李寶桂之系爭遺產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行為，嗣並完成分割繼承之登記，由被告張春庭1人取得系爭遺產，致原告未能自被告張哲源因繼承所得之財產中取償，上揭行為已害及原告之債權實現。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撤銷張哲源等4人間就張李寶桂之系爭遺產所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債權行為及就系爭遺產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定，請求被告張春庭將系爭遺產之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自屬有據。

(五)至原告雖主張張李寶桂死亡時除留有系爭遺產以外，尚遺有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財產，亦為其遺產，並經張哲源等4人於於113年3月12日作成遺產分割協議分由被告張春庭1人取得等語，惟本件經核對卷內遺產分割協議書（見本院卷第47-49、317-318頁），僅能見張哲源等4人於113年3月12日有就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做成分割協議，卷內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3年羅登字第31010號分割繼承登記資料（見本院卷第37-79頁）亦僅能見張哲源等4人於113年3月14日有就該遺產進行分割繼承登記，而均未包含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遺產，是本件目前並無證據顯示張哲源等4人間所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有就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財產進行遺產分割，從而，原告將附表編號3所示財產亦列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標的而請求一併撤銷（回復為公同共有），其此部分請求應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又被告張哲源雖辯稱原告據以提起本訴所主張系爭本票之債權並不存在，並據此請求本院於另案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案件終結前應停止本件訴訟云云，惟本院依前述證據資料即已得為本件之判斷，本件自無庸停止訴訟程序另待他案之審結，亦附此指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撤銷張哲源等4人間就張李寶桂所遺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遺產於113年3月12日所為系爭遺產分割協議之債權行為及就如附表編號1、2所示遺產於113年3月14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物權行為，並請求被告張春庭塗銷如附表編號1、2所示遺產於113年3月14日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羅東簡易庭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附表：

編號 財產 1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土地重測前為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1 2 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土地重測前為宜蘭縣○○鄉○○段000○號建物）權利範圍1/1 3 中華郵政蘇澳馬賽郵局存款、蘇澳區漁會存款、宜蘭縣冬山鄉農會信用部、元大商業銀行苓雅分行之存款共40,618元 







